
打开“降落伞”，维权有途径

当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该如何处理呢？不必慌张，您可以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维权，比如通过评估侵权严重性及维权有效性，可

以选择采取非诉或诉讼方式来维权，而非诉又包括协商、调解、投诉

及举报等方式。

打开这套维权“降落伞”，相信能够帮助您实现投资路上的“应

急救援”。让我们具体学习一下吧！

1、什么是股东的求偿权？

股东的求偿权，是指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权向侵权人

主张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权利。

2、股东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行使求偿权？

股东能够选择非诉讼或诉讼方式行使求偿权。

首先，股东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投诉及举报等非诉讼手段进行

维权。其中，协商是指股东直接与纠纷当事人进行沟通解决，成本低，

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调解则是通过中立、专业的第三方调解机构进

行调解，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为中小投资者提供纠纷调解服务，

并建立了诉调对接、证调对接等新型调解机制；投诉和举报是指股东

可以通过证监会 12386 热线进行投诉，或向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

稽查部门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若非诉讼方式无法顺利解决，又没有订立仲裁条款，股东可以向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上的救济。法律赋予股东两种诉

讼权利，股东权利受到直接侵害的时候适用直接诉讼，公司权利受到

直接侵害时适用派生诉讼。

3、适用股东直接诉讼的情形有哪些？

股东提起直接诉讼的原因，主要是控股股东、董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侵犯了股东法定的或者约定的权利，或者与股东所持股份相关的权

利。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为了自身的利益，因此，该诉权的本质是一

种自益权。

股东直接诉讼的适用情形具体包括：

一是因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导致股东利益受到侵害的决议

无效之诉、撤销之诉、以及损害赔偿之诉。

二是董事、高管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诉讼。

三是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诉讼。

4、适用股东派生诉讼的情形及条件是什么？

股东派生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利益受到控股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第三人的侵害，而公司拒绝或者怠于行使诉权的情

况下，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法律赋予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代表公司

对侵权人提起诉讼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本质是一种共益权。



股东派生诉讼的前提是“竭尽公司内部救济规则”。即股东认为公司

的权益遭受损失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首先必须证明其曾书面请

求监事会或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公司监事会或董事会不起

诉，股东方才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为了防止滥诉的情况出现，股份有限公司只有连续 180 日以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才有资格提起股东派生诉

讼。股东直接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列

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胜诉利益归属公司。若该股东的诉讼请求部

分或者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合理的诉讼费用应由公司承担。

小贴士：当发生上市公司侵权、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

法侵权行为时，求偿权是法律赋予投资者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有力武

器。因此，投资者不仅要明白求偿权的重要性，了解如何行使求偿权，

更要在合法权益受损时，积极依法行使求偿权。关于更多维权内容将

会在后续文章中详细介绍，敬请关注。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深圳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文所涉信息准确

可靠，但并不对其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保证，对因使用

本文引发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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